
中華民國空手道聯盟 95 年第四屆「體委盃」全國學生安全競技空手道錦標賽要點 

行政院體與委員會核准字號：體委全字第 095006003 號函准  

  一.宗    旨：響應政府提倡「運動人口倍增計劃」推廣全民武術體育運動，增加國內各級 

空手道人口並提昇技術水準，減少運動傷害,培養全國各級學校學生社團, 校隊選手。 

  二.指導單位：行政院體育委員會    內政部    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

  三.主辦單位：中華民國空手道聯盟 

  四.協辦單位：嘉義市政府  嘉義市議會  嘉義市體育會 

  五.承辦單位：嘉義市體育會空手道委員會、大同技術學院 

  六.比賽組別及參加資格: 
1.報名各組請依附表規定資格，可以同時報名對打與型，每人可報名參加對打及型各組中 1 項． 

      2.各項分組資格規定表： 
項 目 

組 別 
競賽組別 參加資格 報名人數 比賽內容 附註 

1 甲 組 初段以上 5 
(本聯盟頒布 W.K.F.

之競賽規則) 
(不限流派自由型).

2 乙 組 準 3 級至 1 級者. 5 

準決賽前以基本型為比賽

項目，進入準決賽(前 8 強) 
以 W.K.F.競賽規則所規定

之自由型。 

基本型規定：如

松濤流自平安初段

至五段；各流派：

(和道流、系東流、

剛柔流)請依各流派

基本型演武。 

3 丙 組 準 5 級至 4 級者. 
 
5 
 

大

專 
男 
子 
個

人

型 

4 丁 組 準 8 級至 6 級者. 5 

本聯盟修訂 W.K.F 頒佈型

競賽規則所規定進行規定

及並依各流派基本型規定

如：松濤流自平安初段 
至平安五段 

各流派(和道流、

系東流、剛柔流)
請依各流派基本

型演武。 

項 目 
組 別 

競賽組別 參加資格 報名人數 比賽內容 附   註 

5 甲 組 初段以上 5 
依據：大專男子個人型 

甲組相關規定    同    上 

6 乙 組 準 3 級至 1 級者. 5 
依據：大專男子個人型 

乙組相關規定    同    上 

7 丙 組 準 5 級至 4 級者. 5 
依據：大專男子個人型 

丙組相關規定    同    上 

大

專 
女

子

個

人

型 

8 丁 組 準 8 級至 6 級者. 5 
依據：大專男子個人型 

丁組相關規定     同    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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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

組 別 
競賽組別 參加資格 報名人數 比賽內容 附註 

09 甲 組 初段以上 5 
(本聯盟頒布 W.K.F.

之競賽規則) 
(不限流派自由型).

10 乙 組 準 3 級至 1 級者. 5 

準決賽前以基本型為比賽

項目，進入準決賽(前 8 強) 
以 W.K.F.競賽規則所規定

之自由型 

基本型規定：如

松濤流自平安初段

至五段；各流派：

(和道流、系東流、

剛柔流)請依各流派

基本型演武。 

11 丙 組 準 5 級至 4 級者. 
 
5 
 

高 
中 
 
男 
子 
 
個 
人 
型 

12 丁 組 準 8 級至 6 級者. 5 

本聯盟修訂 W.K.F 頒佈型

競賽規則所規定進行規定

及並依各流派基本型規定

如：松濤流自平安初段 
至平安五段 

各流派(和道流、

系東流、剛柔流)
請依各流派基本

型演武。 

 
項 目 

組 別 
競賽組別 參加資格 報名人數 比賽內容 附註 

13 甲 組 初段以上 5 
依據：高中男子個人型 

甲組相關規定    同    上 

14 乙 組 準 3 級至 1 級者. 5 
依據：高中男子個人型 

乙組相關規定    同    上 

15 丙 組 準 5 級至 4 級者. 5 
依據：高中男子個人型 

丙組相關規定    同    上 

高

中 
女 
子 
個

人

型 16 丁 組 準 8 級至 6 級者. 5 
依據：高中男子個人型 

丁組相關規定     同    上 

 
 

項 目 
組 別 

競賽組別 參加資格 報名人數 比賽內容 附註 

17 甲 組 初段以上 5 
(本聯盟頒布 W.K.F.

之競賽規則) 
(不限流派自由型).

18 乙 組 準 3 級至 1 級者. 5 

準決賽前以基本型為比賽

項目，進入準決賽(前 8 強) 
以 W.K.F.競賽規則所規定

之自由型 

基本型規定：如

松濤流自平安初段

至五段；各流派：

(和道流、系東流、

剛柔流)請依各流派

基本型演武。 

19 丙 組 準 5 級至 4 級者. 
 
5 
 

國

中 
 
男

子 
 
個

人

型 
20 丁 組 準 8 級至 6 級者. 5 

本聯盟修訂 W.K.F 頒佈型

競賽規則所規定進行規定

及並依各流派基本型規定

如：松濤流自平安初段 
至平安五段 

各流派(和道流、

系東流、剛柔流)
請依各流派基本

型演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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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

組 別 
競賽組別 參加資格 報名人數 比賽內容 附註 

21 甲 組 初段以上 5 
依據：國中男子個人型 

甲組相關規定    同    上 

22 乙 組 準 3 級至 1 級者. 5 
依據：國中男子個人型 

乙組相關規定    同    上 

23 丙 組 準 5 級至 4 級者. 5 
依據：國中男子個人型 

丙組相關規定    同    上 

國

中 
女 
個

人

型 

24 丁 組 準 8 級至 6 級者. 5 
依據：國中男子個人型 

丁組相關規定     同    上 

 
 

項 目 
組 別 

競賽組別 參加資格 報名人數 比賽內容 附註 

25 甲 組 初段以上 5 
(本聯盟頒布 W.K.F.

之競賽規則) 
(不限流派自由型).

26 乙 組 準 3 級至 1 級者. 5 

準決賽前以基本型為比賽

項目，進入準決賽(前 8 強) 
以 W.K.F.競賽規則所規定

之自由型。 

基本型規定：如

松濤流自平安初段

至五段；各流派：

(和道流、系東流、

剛柔流)請依各流派

基本型演武。 

27 丙 組 準 5 級至 4 級者. 
 
5 
 

國

小 
男 
個

人

型 

28 丁 組 準 8 級至 6 級者. 5 

本聯盟修訂 W.K.F 頒佈型

競賽規則所規定進行規定

及並依各流派基本型規定

如：松濤流自平安初段    
至平安五段 

各流派(和道流、

系東流、剛柔流)
請依各流派基本

型演武。 

 

項 目 
組 別 

競賽組別 參加資格 報名人數 比賽內容 附註 
國

小 29 甲 組 初段以上 5 
(本聯盟頒布 W.K.F. 

之競賽規則) 
(不限流派自由型).

30 乙 組 準 2 級至 1 級者. 5 

準決賽前以基本型為比賽

項目，進入準決賽(前 8 強) 
以 W.K.F.競賽規則所規定

之自由型。 

基本型規定：如

松濤流自平安初段

至五段；各流派： 
(和道流、系東流、

剛柔流)請依各流派

基本型演武。 

31 丙 組 準 3 級至 2 級者.  
5 

女 
個

人

型 

32 丁 組 準 5 級至 4 級者. 5 

本聯盟修訂 W.K.F 頒佈型

競賽規則所規定進行規定

及並依各流派基本型規定

如：松濤流自平安初段    
至平安五段 

各流派(和道流、 
系東流、剛柔流)
請依各流派基本

型演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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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
組 別 

競賽組別 參加資格 報名人數 比  賽  內  容 附   註 

33 自由一招對打 3 級以上～1 級以下   5 
攻擊上段、中段、前踼,迴旋踢 
各 2 招 
(左前站鬥姿、跳動進行) 

本聯盟訂定；頒佈

：基本對打規則 

34 基本一招對打 4 級至 5 級   5 
攻擊上段、中段、前踼,迴旋踢

(各 2 招). 

攻擊者，左腳前戰鬥

姿開始；單邊攻擊完

成後換方實施 

大

專 
男 
個 
人

對

打 35 三 招 對 打 6 級至 8 級   5 
攻擊上段、中段、前踼, 
 (行進各 3 招) 

同   上 

36 自由一招對打 3 級以上～1 級以下   5 
攻擊上段、中段、前踼,迴旋踢 
各 2 招 
(左前站鬥姿、跳動進行) 

本聯盟訂定；頒佈

：基本對打規則 

37 本一招對打 4 級至 5 級   5 
攻擊上段、中段、前踼, 
側踢、迴旋踢(各 2 招). 

攻擊者，左腳前戰鬥

姿開始；單邊攻擊完

成後換方實施 

大

專

女 
個 
人 
對 
打 38 三 招 對 打 6 級至 8 級 5 

攻擊上段、中段、前踼, 
 (行進各 3 招) 

同   上 
 

項 目 
組 別 

競賽組別 參加資格 報名人數 比賽內容 附註 

39 自由一招對打 3 級以上～1 級以下   5 
攻擊上段、中段、前踼,迴旋踢 
各 2 招(左前站鬥姿、跳動進行) 

本聯盟訂定；頒佈

：基本對打規則 

40 本一招對打 4 級至 5 級   5 
攻擊上段、中段、前踼, 
側踢、迴旋踢(各 2 招). 

攻擊者，左腳前戰鬥

姿開始；單邊攻擊完

成後換方實施 

41 三 招 對 打 6 級至 8 級   5 
攻擊上段、中段、前踼, 
 (行進各 3 招) 

同   上 

42 自由一招對打 3 級以上～1 級以下   5 
攻擊上段、中段、前踼,迴旋踢 
各 2 招(左前站鬥姿、跳動進行) 

本聯盟訂定；頒佈

：基本對打規則 

43 本一招對打 4 級至 5 級   5 
攻擊上段、中段、前踼, 
側踢、迴旋踢(各 2 招). 

攻擊者，左腳前戰鬥

姿開始；單邊攻擊完

成後換方實施 

高

中 
男 
女 
個 
人

對 
打 
 

44 三 招 對 打 6 級至 8 級 5 
攻擊上段、中段、前踼, 
 (行進各 3 招) 

同   上 
 

項 目 
組 別 

競賽組別 參加資格 報名人數 比賽內容 附註 

45 由一招對打 3 級以上～1 級以下   5 
攻擊上段、中段、前踼,迴旋踢 
各 2 招 
(左前站鬥姿、跳動進行) 

本聯盟訂定；頒佈

：基本對打規則 

46 本一招對打 4 級至 5 級   5 
攻擊上段、中段、前踼, 
側踢、迴旋踢(各 2 招). 

攻擊者，左腳前戰鬥

姿開始；單邊攻擊完

成後換方實施 

國

中 
男 
個 
人

對

打 47 三 招 對打 6 級至 8 級   5 
攻擊上段、中段、前踼, 
 (行進各 3 招) 

同   上 
 



 5

 
項 目 

組 別 
競賽組別 參加資格 報名人數 比賽內容 附註 

48 自由一招對打 3 級以上～1 級以下   5 
攻擊上段、中段、前踼,迴旋踢 
各 2 招(左前站鬥姿、跳動進行) 

本聯盟訂定；頒佈

：基本對打規則 

49 基本一招對打 4 級至 5 級   5 
攻擊上段、中段、前踼, 
側踢、迴旋踢(各 2 招). 

攻擊者，左腳前戰鬥

姿開始；單邊攻擊完

成後換方實施。 

國

中

女 
個 
人 
對 
打 50 三招對打 6 級至 8 級 5 

攻擊上段、中段、前踼, 
 (行進各 3 招) 

同   上 
 

項 目 
組 別 

競賽組別 參加資格 報名人數 比賽內容 附註 

51 男子自由一招對打 國小 5～6 年級；空手道

3 級以上～1 級以下   5 
攻擊上段,中段,前踼,迴旋踢

各 2 招(左前站鬥姿、跳動進行)

本會訂定、 
頒佈基本 
對打規則 

國

小

高

年

級 52 男子基本一招對打 
國小 5～6 年級 
空手道 7 級至 4 級   5 

攻擊上段、中段、前踼, 
迴旋踢(各 2 招). 

攻擊者，左前戰

鬥姿開始。 

53 女子自由一招對打 國小 5～6 年級；空手道

3 級以上～1 級以下   5 
攻擊上段,中段,前踼,迴旋踢

各 2 招(左前站鬥姿、跳動進行)

本會訂定、 
頒佈基本 
對打規則 

基

本

對

打 
54 女子基本一招對打 

國小 5～6 年級 
空手道 7 級至 4 級   5 

攻擊上段、中段、前踼, 
迴旋踢(各 2 招). 

攻擊者，左前戰

鬥姿開始。 

 
項 目 

組 別 
競賽組別 參加資格 報名人數 比賽內容 附註 

55 
男子 
基本一招對打 

國小 3～4 年級 
空手道 5 級至 1 級   5 

攻擊上段、中段、前踼, 
   迴旋踢(各 2 招). 

56 男子三招對打 
國小 3～4 年級 
空手道 7 級至 4 級   5 

攻擊上段、中段、前踼, 
 (行進各 3 招) 

57 
女子 
基本一招對打 

國小 3～4 年級 
空手道 5 級至 1 級   5 

攻擊上段、中段、前踼, 
   迴旋踢(各 2 招). 

攻擊者，左腳

前戰鬥姿開

始；單邊攻擊

完成後換方實

施。 

國

小 
中

年

級 
基

本

對

打 
58 女子三招對打 

國小 3～4 年級 
空手道 7 級至 4 級   5 

攻擊上段、中段、前踼, 
 (行進各 3 招)  

 
項 目 

組 別 
競賽組別 參加資格 報名人數 比賽內容 附註 

59 
男子 
基本一招對打 

國小 1～2 年級 
空手道 5 級至 1 級   5 

攻擊上段、中段、前踼, 
    迴旋踢(各 2 招). 

60 男子三招對打 
國小 1～2 年級 
空手道 7 級至 4 級   5 

攻擊上段、中段、前踼, 
 (行進各 3 招) 

61 
女子 
基本一招對打 

國小 1～2 年級 
空手道 5 級至 1 級   5 

攻擊上段、中段、前踼, 
    迴旋踢(各 2 招). 

攻擊者，左腳

前戰鬥姿開

始；單邊攻擊

完成後換方實

施。 

國

小 
低

年

級 
基

本

對

打 
62 女子三招對打 

國小 1～2 年級 
空手道 7 級至 4 級   5 

攻擊上段、中段、前踼, 
    (行進各 3 招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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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各校體育班或體育保送生，(不論是否具黑帶(初段) 以上資格)，不適參加本項各組比賽， 
  一經發現，比賽前退回報名表及費用，比賽或若得獎，取消獲獎成績。 
4.各組報名人數不足 6 人時,可由主辦單位合併至其他組別，並通知參賽單位進行競賽。 
5.各組是否舉行,主辦單位於報名截止後，與各單位聯絡，依據參加人數，並視報名人數狀況 
，增、刪組別。 

 七.報名方式: 
 1.時間：自即日起至 10 月 14 日(週六)中午前寄達(以送達為準)至本會台中縣沙鹿鎮中山路 62 號。 
 2.人數：各隊得報領隊 1 人，指導兼管理 1 人，隊員(含隊長)。電話: 2663-3082；傳真:2663-3083。 
 3.請依本聯盟所附報名表填寫(應包含隊名、隊職員姓名、聯絡地址、電話)等加蓋單位或領隊印章 

 ，於期限內報名，並繳交報名費：每人每項:新臺幣 250 元。請以匯票或匯款方式。 
匯款帳戶：中華民國空手道聯盟 帳號：兆豐國際商業銀行－沙鹿分行 060-09-012286

八.抽    籤﹕1.訂於 95 年 10 月 15 日(週日)下午 18 時整於本會(台中縣沙鹿鎮中山路 62 號) 

舉行，未參加之各對於會議之各項決議及抽籤不得異議。   
2.領隊裁判會議﹕訂於 95 年 10 月 28 日上午 8:30 正於本會場舉行(不另函知).。 

九.比 賽制度：各組視參加隊數多寡於抽籤會議時決定。(以單淘汰制為優先原則)。 

 

十一.比賽規則:1.各組比賽採用本聯盟訂定與頒佈【基本對打規則】及(W.K.F.).頒佈比賽規則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.本次比賽一律採單淘汰比賽制度，並取至前 6 名。 

 十二.比賽時間:95 年 10 月 28 日上午 10 時正開幕(選手 9:00 分集合). 

  十三.地   點:嘉義市大同技術學院體育館(嘉義市東區彌陀路 253 號)。 

十四.獎  勵:1.個人賽前 1～3 名之選手，各頒獎牌、獎狀，4-～6 名頒發獎狀。 

2.如有違反比賽規則及運動員精神之重大情節者或單位，呈報相關主管機關單位。 

十五.附  則:.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補充規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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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中華民國空手道聯盟 95 年第四屆【體委盃】全國學生安全競技 

(型比賽用)  空手道錦標賽個人報名表        年   月   日 

就讀

學校 
 性別  血型  

年級  段級位  身高  

領 
 
隊 

管 
 
理 

指 
 
導 

姓名  體重  電話  

    報   名   組   別 

型 /組號 組  別  名  稱 
  

報名手續 1. .□填寫報名表  2.□繳報名費. (@$250) . 
3.□經辦人員簽核: 

   

        注意事項：   
         1.每欄均需字體工整，並詳填資料，以利聯絡再確認報名相關事宜。 
         2.每張報名表，限填報 1 組項目，型與對打組別，需分表填寫，並正確填寫組別號項。 
         3.選手報名時需檢附級位證書影本及學生證影本，每位選手僅須 1 份證明(段級位及學生證影本) 
          ，未附資格證書者，不受理報名，國小學生不必檢具學生證影本，只須由學校蓋章或負責人簽章。 
         4.報名表未依規定手續者，不予受理報名比賽，主辦單位得電話通知，並退回報名表。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中華民國空手道聯盟 95 年第四屆【體委盃】全國學生安全競技 

(對打比賽用)  空手道錦標賽個人報名表     年   月   日 
就 讀 
學 校 

 性別  血型  

年級  段級位  身高  

領 
 
隊 

管 
 
理 

指 
 
導 

姓名  體重  電話  

    報   名   組   別 

對打/組號 組 別 名 稱 
  

報名手續 1. .□填寫報名表  2.□繳報名費. (@$250) . 
3.□經辦人員簽核: 

   

  注意事項：   
         1.每欄均需字體工整，並詳填資料，以利聯絡再確認報名相關事宜。 
         2.每張報名表，限填報 1 組項目，型與對打組別，需分表填寫，並正確填寫組別號項。 
         3.選手報名時需檢附級位證書影本及學生證影本，每位選手僅須 1 份證明(段級位及學生證影本) 
          ，未附資格證書者，不受理報名，國小學生不必檢具學生證影本，只須由學校蓋章或負責人簽章。 
         4.報名表未依規定手續者，不予受理報名比賽，主辦單位得電話通知，並退回報名表。 


